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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法国拉法基公司董事会日前通过拉法基全球员工持股奖励计划。本次计划

所发行的新股通过于 2009 年 12 月法国拉法基公司的增资来实现。根据该计划，

拉法基公司将以8折的市场价格向全球拉法基员工定向增发280万巴黎证券交易

所流通的新股，拉法基全球员工均可按招股说明书自愿认购。 

公司决定支持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对自愿认购法国拉法基集团股票的

员工按规定给与一定的财务支持。 

上述股票于 2009 年 12 月 11 日（法国时间）发行。 

法国拉法基公司间接持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母公司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

司 51%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上

述公司属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协议规定的交易内容均属于关联交易。 

对于接受公司奖金或贷款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如有）为公司

的关联自然人。 

在 200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公司董事

会对《关于支持员工参与拉法基员工持股奖励计划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地分析、

研究，六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回避，三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了上述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国拉法基公司 

法国拉法基公司是一家依据法国法律在法国注册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本为 1 141 382 792 欧元(截止到 2009 年[6]月[30]日)，总部设在法国。法国

拉法基公司是世界财富 500 强之一，至今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在水泥、石膏板、

骨料与混凝土分支均居世界领先地位。截止到 2008 年底，年销售额达 190 亿欧

元，在 79 个国家拥有 84000 名员工。2008 年，拉法基联系第五年入选“全球 100

名最具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拉发基集团也是唯一一家上榜该名单的建材企业。

法国拉法基公司于 1994 年进入中国，旗下拥有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上海

拉法基石膏建材有限公司和拉法基骨料与混凝土中国分支。业务涵盖水泥、石膏

板、骨料和混凝土业务等。在中国拥有员工约 16,000 人。为尽可能地让法国拉

法基公司及其在世界各地设立的参股公司(统称“拉法基集团”)员工都参与到拉

法基集团的业务和发展中来，法国拉法基公司决定邀请该等国家的员工，包括中

国的员工，参与到拉法基 2009 股票发行计划当中。为使拉法基集团的员工真正

成为法国拉法基公司的股东，法国拉法基公司特别邀请其在中国参股公司工作并

符合计划条件的员工参与到拉法基 2009 员工股票发行计划当中来。 

法国拉法基公司于1923年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后变更为泛欧巴黎交易所)上

市，股票名称为 Lafarge，股票代码为 LG，股票 ISIN 代码为 FR0000120537 。

拉法基股票于 2009 年 4 月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平均股价为 37.293 欧元，2009

年 5 月为 46.182 欧元，2009 年 6 月为 48.216 欧元。 

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乐峰 （Bruno Lafont） 

拉法基集团总部地址: 

Lafarge SA 
61 rue des Belles Feuilles 
BP 40 – 75782 Paris Cedex 16 
Tel. + 33 1 44 34 11 11 
Fax: + 33 1 44 34 12 00  
 

关联关系：法国拉法基集团间接持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股东的 51%股份。 
 

2. 关联自然人 

公司（包括宜宾公司及双马电力）符合要求员工 1282 名。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法国拉法基公司向全球拉法基员工定向增发 280 万巴黎证券交易所流通的

新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2009 年 10 月 12 日之前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平均开盘价 61 欧元，采用 10

月 12 日的汇率。对认购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员工给与 8 折的优惠价格，即每股

491.65 元人民币（48.8 欧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拉法基 2009 股票发行计划的具体规定 
 

(1) 员工参与资格 
 

法国拉法基公司，拉法基集团的法国母公司，将向其在职员工、以及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大部分股份的参股公司发行拉法基股票，前提是(i) 该员工应

在认购期开始时满足 2 个月的最短雇佣条件 ；(ii) 且其在认购期最后一天

仍为拉法基集团的员工。 

 

(2) 预留和认购 
 

认购期间为自 2009 年 10 月 15 日至 2009 年 11 月 9 日。 

 

(3) 认购价格 
 
拉法基股票的认购是基于 2009 年 10 月 12 日前拉法基股票 20 个交易日的

开盘价格平均值(“参考价格”)进行， 为 61 欧元。 

 
认购价格是参考价格减去 20%折扣后的价格，为 48.8 欧元。 

 

(4) 认购限制 
 

每位员工的最大认购额是他或她 2009 年税前收入的 25%。 

 

(5) 员工购股人民币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认购价格以欧元表示。在欧元区以外，员工将以本地货币支付认购价款。

因此，认购价款将以认购期之前法国拉法基公司在认购/预留期间之后决定

的汇率转换为本地货币，即 2009 年 10 月 12 日的汇率。 

 

至迟在认购期结束时，员工将被要求用下列方式之一支付他们的投资： 
 
－通过税后月薪抵扣：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的 12 个月内分期付款 
 
或者， 
 
－通过税后月薪抵扣： 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的 24 个月内分期付款。 
 
或者， 
 
－一次性现金支付：即最晚在认购期最后一天将人民币现金一次性支付至如

下账户。员工需将姓名填入付款人一栏。 
 
 
公司：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1733662219 

    银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Swift号:  CITICNSXABJG 
 
员工需在认购申请表中注明自己选择的支付方式。 
 

对于每名合格员工认购的第 1 股至第 15 股股票，其雇主将为其提供 60%的

现金作为福利。 

 

(6) 认购的削减 
 

若发生超额认购，最小额将由发行股票分发至认购者人数的数量决定。认

购将满足该最小额。因此，认购将按比例削减。 

 

(7) 股票的托管 
 



 

在五年的持股期间，员工认购的股票将通过法国巴黎银行证券服务公司以

注册记账形式(记名)保存。 法国巴黎银行证券服务公司是一家法国银行，

且已由拉法基授权持有其股东名册以及 LEA 集团储蓄计划的名册。 

 

只要员工的股票在拉法基员工持股计划下以记名方式被持有，员工将无需

承担任何托管费用，托管费用由法国拉法基公司承担。 

 

在持股期结束时，员工可以要求将其股票转移给其它托管银行或者转成无

记名股票。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承担与该等转让或转换和将股票托

管于其他银行相关的所有费用。 

 

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其它的银行费用都由认购员工自行承担(例如：股息和

转让收益的电汇费用等)。 

 

(8) 禁售期 
 

根据拉法基 2009 员工股票发行计划，员工持有的股票将在五(5)年的期间内

被禁售(下称“禁售期”)直至 2014 年。但禁售期不适用于根据法国现行法

律中规定的特定例外。特定例外为： 

 

(i) 员工本人结婚； 
(ii) 员工本人离婚，同时依据法庭判决至少一个子女与其同住； 
(iii) 员工本人或其子女、配偶残疾； 
(iv) 员工本人或其配偶的死亡； 
(v) 员工雇佣合同终止； 
(vi) 员工本人或其配偶、子女需要款项投资于创办某种特定业务； 
(vii) 员工本人需要款项投资用于购买或扩大其住所。 
 

(9) 投票权 
 

员工对其持有的股票享有股东投票权。 

 



 

(10) 股息 
 

员工持有的股票将自 2010 年其向员工派发股息(如有)。 

 

2. 本计划涉及的第三方 
 
法国巴黎银行根据法国拉法基公司的委托为员工认购的股票进行托管服

务。 
 

认购机制 
 
中国境内参股子公司员工的所有认购价款应统一电汇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部

门(下称“国家外管局”)批准的欧元银行账户(“欧元账户”)。之后，该款项将

汇至法国拉法基公司。 

法国拉法基公司将随后发行相应的股票。从中国境内参股子公司处收到的所

有款项将仅被用于认购法国拉法基公司新发行的股票。 

 
出售机制 
 
在五年禁售期内发生经特殊授权的提前退出的情况下，员工将向雇主提出退

出主张，一旦批准，雇主将向法国巴黎银行提交该等要求。法国巴黎银行将对出

售股票作出安排，随后将欧元收益汇至雇主经国家外管局核准开立的欧元账户

中。雇主将该等款项兑款成人民币后汇给员工。 
 

3. 公司的决定及因此承担的相应义务 
 

1） 支持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四川双马宜宾水泥制造

有限公司（宜宾公司）和四川双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双马电力）员工

参加拉法基集团的员工持股计划； 

2） 在拉法基集团确定的 8 折价格基础上，对每位员工认购的前 15 股的价

格的 60%以奖金的形式支付给员工。剩余 40%部分以一年或两年期借款

的方式借给员工。员工在一年或两年内分期偿还。 

3） 公司（包括宜宾公司及双马电力）现有符合要求员工 1282 名。法国拉

法基集团确认的本次员工认购的股票价格为 61 欧元。因此，公司决定：



 

股份公司、宜宾公司及双马电力按上述方法计算的以奖金形式支付给员

工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人民币 449 万元。为此借给员工的借款的总金额不

得超过 363 万元。 

4） 此次认购中，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仅有监事李凤

利通过公司认购了 15 股法国拉法基公司股票。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 本次支持员工参加拉法基集团的员工持股计划购买的股票为员工个人资

产。 

2. 为实现拉法基2009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股份公司、宜宾公司及双马

电力委托拉法基瑞安（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

规定，向国家外管局申请在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立欧元币种账

户，通过该账户将员工的投资金额从境内汇出境外至法国拉法基公司的账户以及

今后员工出售其股票收入从境外汇入境内，再通过该账户经银行结汇或转账等程

序最终支付给员工本人(经雇主结汇)。 

 
 境内专用外汇账户的收入范围为：员工认购股票所需要的外汇资金、员

工出售股票以后汇回到中国的本金及收益、汇回的分红资金，以及经外

汇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境内专用外汇账户的支出范围为：向境外支付的认购股票资金、境外汇

回资金后结汇或向个人外汇储蓄账户划转、以及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的

其他收入； 
 

 员工出售拉法基 2009 股票发行计划项下获得的拉法基股票本金及收益

等，在扣除境外相关费用以后，将全额调回中国境内，并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集中办理相关手续。 
 

国家外管局于2009年9月23日批准了上述申请。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目的 



 

通过2009年员工持股计划，拉法基公司希望让尽可能多的员工以优惠的价格

成为拉法基公司的股东。其目标是让员工更进一步地参与和分享集团的进步与未

来发展。同时也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构建可持续性发展机制。 

 

对许多企业而言，2008 年是艰难的一年，拉法基也不例外。但是，更多的

是拉法基展现了出色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凭借集团的整体战略决策和全体员工在

2008年的努力，拉法基集团基本稳定了经营业绩尤其在新兴市场极大地提升了经

营业绩；面向未来，拉法基公司制定了集团新的增长目标。为鼓励员工与集团共

同努力应对挑战，同时也为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的努力工作，拉法基公司制定了

2009 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董事会考虑到拉法基公司实施此次计划的目的和现在的市场情况，认为

现在是一个提供给新员工以优惠价格成为集团股东的好时机，让员工以优惠的条

件建立自己的投资，同时能够鼓励员工士气，与公司一同克服困难，创造美好未

来，因此批准了股份公司、宜宾公司及双马电力参加拉法基2009年员工持股计划

的议案。  

 

2.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述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公司、宜宾公司及双马电力2009年度承担的以

奖金形式支付的股票认购款总金额为人民币449万元；员工认购股票的折扣金额，

即认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部分为人民币203万元。 

 

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应用指南的

规定对上述交易进行会计核算，并因此增加2009年度与股份支付相关的职工薪酬

费用共计人民币652万元，增加资本公积共计人民币203万元，同时公司现金流减

少人民币449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无。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 有利于激励员工士气，共同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大做

强上市公司。上述关联交易， 有利于激励员工士气，共同努力克服一切困难，

做大做强上市公司。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在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议的

董事会上关联董事予以回避，体现了公平性。 

4、该项交易符合公司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2 月 30 日 

 


